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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emeStrategy, Inc.
迷策略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440）

有關
(1)根據二零二五年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及

(2)二零二四年年報
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迷策略（「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公告（「該公告」），內
容有關根據本公司二零二五年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及本公
司於二零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刊發之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
報（「二零二四年年報」）。除文義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及二零二
四年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向服務提供商參與者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

董事會謹此補充有關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的若干進一步詳情。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432,000份受限制股份單位已授予一名服務提供商參與者
SOtify Company Limited（「SOtify」），其為一名服務提供商顧問，專門提供人工智
能及區塊鏈之全球及地區品牌及營銷服務。

歸屬條件及績效目標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向SOtify授出的各批受限制股份單位須於各歸屬日期達成以
下歸屬條件：(a)承授人仍受僱於本公司或其集團公司；及(b)績效評估結果令人滿
意（由董事會全權酌情釐定）。

於確定條件(b)達成時，董事會根據以下績效目標評估SOtify於相關服務期間內向
本公司提供市場營銷、品牌推廣及公共關係服務方面的表現：

(i) 市場營銷及品牌推廣成效：於香港執行的市場營銷、品牌建設及公共關係活
動，並拓展至中國大陸及海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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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媒體報導：每年代表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製作及發佈的文章數量，以推動宣
傳、加強品牌知名度及提升企業聲譽。

(iii) 活動營銷：每年舉辦的促銷或品牌推廣活動數量，以鞏固本公司的市場定位
及品牌知名度。

(iv) 社交媒體參與度：每年因社交媒體的開發及執行而產生的正面帖子數量，擴
大本公司於香港及其他主要市場的線上覆蓋率及影響力。

(v) 企業宣傳資料：每年製作的企業宣傳材料數量，包括新聞稿、市場營銷資料
及持份者最新資訊，以向投資者、合作夥伴及潛在合作者宣傳本公司。

(vi) 產品開發：與本公司內部團隊合作，在人工智能、Web3及其他創新驅動領域
構思及開發的新產品數量。

(vii) 持份者參與：加強與主要持份者（包括政府機構及附屬機構）的關係，以支持
本公司的持續發展。

向SOtify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獎勵的理由及裨益

於批准向SOtify授出432,000份受限制股份單位時，董事會已考慮以下因素：

(i) SOtify的貢獻：SOtify是本公司的營銷及公共關係支持的主要提供商，並在
制定及執行本公司的品牌推廣、宣傳及投資者關係戰略方面發揮了重要作
用。其貢獻包括媒體推廣、品牌定位、營銷內容創作、社交媒體參與及其他
可提高本公司知名度及業務發展的舉措。

(ii) 對本公司的預期裨益：SOtify的持續支持可望提升品牌知名度、加強公眾及
投資者溝通、支持用戶增長及業務發展，並有助於提升本公司在香港、中國
大陸及海外市場的長期企業形象及市場份額。

(iii) 向SOtify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的成本及裨益：董事會認為，授出受限制股份
單位而非給予現金補償，可使SOtify的利益與本公司及其股東的利益趨於一
致。獎勵的非現金性質保留了現金資源，同時激勵SOtify為本公司的長期成
功作出貢獻。

(iv) 與二零二五年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的目的相符：向SOtify授出受限制股份單
位符合二零二五年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的目的，即鼓勵與對本公司發展至關
重要的個人及服務提供商的持續承諾及長期合作。受限制股份單位使SOtify
的利益與本公司的長期業績趨於一致，並有助於促進穩定及長期的工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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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文所述，董事會認為，向SOtify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屬公平合理，符合本
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並與股份獎勵計劃的目的相符。

二零二四年年報

董事會注意到，二零二四年年報出現無意的文書錯誤。

下表列示於報告期內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變動詳情應修改如下：

承授人 授出日期 行使價

緊接
授出前的
收市價

截至
二零二四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的購股權 已授出 已行使 己註銷 已失效

截至
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尚未行使
的購股權 行使期(附註)

（每股港元）（每股港元）

董事
王者師女士 二零二三年

 三月二十九日
1.56 1.54 8,902,097 – – – – 8,902,097 二零二四年

 三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三三年
 三月二十八日

馮義晶先生 二零二三年
 三月二十九日

1.56 1.54 5,913,416 – – – – 5,913,416 二零二四年
 三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三三年
 三月二十八日

王軍先生 二零二三年
 三月二十九日

1.56 1.54 3,184,487 – – – – 3,184,487 二零二四年
 三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三三年
 三月二十八日

其他僱員參舄者 二零二三年
 三月二十九日

1.56 1.54 4,500,000 – – – (150,000) 4,350,000 二零二四年
 三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三三年
 三月二十八日

總計 22,500,000 – – – (150,000) 22,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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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視乎承授人各自的授予函件所載歸屬條件，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將於授出日期起計三
年內分三批歸屬予承授人，具體如下：

有關向承授人（王者師女士、馮義晶先生及王軍先生除外）的授予

(i) 授予各承授人的三分之一購股權將於授出日期起計12個月屆滿後隨時歸屬；

(ii) 授予各承授人的三分之一購股權將於授出日期起計24個月屆滿後隨時歸屬；及

(iii) 授予各承授人的三分之一購股權將於授出日期起計36個月屆滿後隨時歸屬；

二零二四年年報第54頁的倒數第三段應修訂如下（為方便參考，修改內容以劃線
表示）：

「截至報告期初及期末，根據購股權計劃授權可供授出的購股權數目分別為零及
零。」

應增加以下段落作為二零二四年年報第55頁最後一段之後：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授出的獎勵的歸屬期須受股份獎勵計劃規則的條款及條件所規
限，並須待股份獎勵計劃及相關授予文件中規定有關選定參與者就股份獎勵計劃
項下所獲獎勵股份的所有歸屬條件獲達成後，受託人代表選定參與者持有的獎勵
股份方可根據適用的歸屬時間表歸屬予有關選定參與者，且受託人應依股份獎勵
計劃規則的條款將獎勵股份轉讓予有關選定參與者。」

應增加以下段落作為二零二四年年報第56頁表格的附註4：

「4.申請或接納股份獎勵計劃項下的獎勵無需支付任何款項。」

應增加以下段落作為二零二四年年報第56頁的倒數第二段：

「於本報告日期根據股份獎勵計劃可供發行的股份總數為11,843,027股，佔本公司
於本報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約4.83%。」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二零二四年年報所載的其他資料維持不變。該澄清公告為二
零二四年年報之補充，應一併閱讀。

董事會謹此澄清，本公司其後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刊發的截至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包含有關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的準確及最
新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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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九月一日的公告（「終止公告」）及日期為二零
二五年十月十三日的通函所披露，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已於二零二五年九
月一日終止。誠如終止公告所披露，於終止日期，購股權計劃項下概無未歸屬或
未行使的尚未行使購股權，且股份獎勵計劃項下概無未歸屬獎勵。概無根據已終
止的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進一步授出購股權及股份獎勵。

代表董事會
迷策略

主席兼執行董事
陳展程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展程先生、陳展俊先生、鄺德政先生及
李明鴻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吳培燊先生、彭程女士及蕭志偉先生。


